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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供货要求

1、 保证货物质量，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，所供应耗材必须符合质量标准。提供的货物是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生产的、全新的，完整的、未使用过的正品货物。供应我中心耗材在规格、包装剂型、有效期、生产厂家等质量参数与我中心采购计划相一，须提供相对应授权证明或正规采购渠道证明（可在中标后提供）。
2、 供应商发货前需向我中心提供产品出库清单，双方应在发货前核对发货内容，未经我中心同意，不得私自发货。发货时应严格按照该项货物包装运输要求进行发货。我中心收货时出现以下情形则视为验收不合格:货物规格、品牌、数量等参数与我中心提供的采购需求不一致；货物破损、变形、变质、劣质等使货物无法满足我中心正常使用；出库清单与实际到货货物不一致；货物批次号不是最新批次号，到货时产品有效期不足12个月且未提前通知我中心。如有上述验收不合格及其他验收不合格情况，我中心可要求供应商对验收不合格的货物进行补发、换货。
3、 货物经我中心验收合格后，供应商应根据实际验收合格货物提供发票，注明通用名及商品名、规格、数量等。我中心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发票进行支付。
